关于放弃专利转化收益的承诺声明

专利名称为“                         ”，为（(国家发明专利、(实用新型、(外观设计专利），专利号为             ，发明人为                  
   【人名】     作为该项专利的发明人，除保留发明人称谓外，放弃一切与该专利相关的权益，包括但不限于放弃《专利法》第六条“被授予专利权的单位应当对职务发明创造的发明人或者设计人给予奖励;发明创造专利实施后，根据其推广应用的范围和取得的经济效益，对发明人或者设计人给予合理的报酬。”涉及的权益。

特此声明!

专利发明人(签字):

年   月   日

专利共有权人同意专利转让的声明

专利名称为“                         ”，为（(国家发明专利、(实用新型、(外观设计专利）；

专利号为             
申请日：______年____月____日

授权公告日：______年____月____日

全体专利共有人名单：                    
本人   **【人名】     作为该项专利共有权人之一，除保留发明人称谓外，同意共有权人** 【人名】     单独将本专利的**（独占实施权/许可使用权/二次分许可权/再转让处置权/维权追偿权/专利质押融资配套权益/专利评优及产业化备案配套权益或者以上全部或部分法定专利权属权益）转让给指定受让方***   【受让方名称】     ，自愿配合办理全流程专利权权属变更著录项目变更登记手续。

本人自愿永久放弃针对本次转让行为的一切异议权、撤销申请权、权属抗辩权，同时自愿永久放弃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第六条规定（被授予专利权的单位应当对职务发明创造的发明人或者设计人给予奖励；发明创造专利实施后，根据其推广应用范围和取得的经济效益，对发明人或者设计人给予合理报酬）所享有的全部奖励、报酬及其他相关合法权益。

特此声明!

专利发明人(签字):

年   月   日

注：如果转让的是全部法定专利权属或者是独占实施权，其他专利权共有人不得再以该专利签署任何专利权转让或实施许可合同。

